












每年開放

時段供申請
(分上、下年度辦理)

項目 期程

注意事項公告 1 - 2月

申請案件受理
(為期1個月)

上半年度2月

下半年度7月

公告通過名單
上半年度3月

下半年度8月

可辦理時段
上半年度4 - 9月

下半年度10 - 3月

成果報告繳交 課程執行完成後1個月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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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 月開放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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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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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月內










